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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首先从理论上分析了知识产权保护通过进口贸易影响企业创新的作用机制，随

后，利用中国海关贸易数据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实证分析了知识产权保护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并

检验了知识产权保护通过进口贸易影响企业创新的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 ( 1) 知识产权保护
水平提高，能够显著促进创新型领军企业的创新。( 2) 从影响机制来看，知识产权保护水平提高，

能够显著提升民营企业、专利密集型行业企业以及出口企业的进口规模，进而促进创新;能够显著
提升民营企业和专利密集型行业企业的进口产品种类，进而促进创新; 能够显著提升出口企业的

进口产品质量，进而促进创新。中国正处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重要阶段，应重视并充分发
挥知识产权保护与进口贸易对我国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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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当前，中国经济发展已进入新常态，与之相伴的是，劳动力等要素成本上升，环境资源

约束越来越紧，粗放型增长方式难以为继。为了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必须依靠创新驱动
打造发展新引擎。在此背景下，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已经成为我国政府的一项长期的重大
战略，处于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国家也相应出台了一系列鼓励科技创新的政策。例
如，2016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 2017 年党的十九大
报告明确提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支撑，加快建

设创新型国家。此外，创新型领军企业的培育，能够强化企业创新的主体地位和主导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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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进而推动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实施。因此，研究创新特别是创新型领军企业创新具有重
要的现实意义。

2000 年以来，中国创新能力不断提升，表现之一为专利申请量开始井喷式增长。国
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在 2000 － 2015 年期间，中国的专利申请量从 2000 年的 17. 07
万件上升到 2015 年的 279. 85 万件，增长了 15. 39 倍，年平均增长率高达 102%。联合国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公布的《2016 年世界知识产权指标》显示，2015 年，中国发明专利申请
量高达 110. 19 万件，占全球发明专利申请总量的 38. 14%，居世界第一位。已有研究试
图从多个角度解释中国创新能力提升的现象，如政府补贴、FDI 的技术溢出效应、国内经
济体制改革等( 杨洋等，2015; Hu and Jefferson，2009) 。此外，适度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也
被认为是促进创新的一个有效渠道。知识产权保护加强，能够使创新主体获取更大的经
济收益，减少创新的外部性，从而鼓励创新投入的增加。然而，关于知识产权保护能否促
进创新，部分学者对此持有不同的观点。一方面，过强的知识产权保护赋予了专利持有人
“垄断权”，导致专利持有人依赖于已有的专利获取利益，而不会进一步从事创新( Chu et
al．，2012) ;另一方面，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更强的知识产权保护意味着更高的学习成
本，从而不利于创新。因此，在中国创新能力提升的背景下，本文旨在考察国内知识产权
保护水平提升能否促进中国企业创新。
理论上，知识产权保护可能会通过进口贸易影响企业创新。原因在于，知识产权保护

可能通过市场扩张效应、市场势力效应等渠道影响进口 ( Maskus and Penubarti，1995;
Smith，1999) ，而进口可能通过技术溢出效应、竞争效应等渠道影响创新 ( Liu and Qiu，
2016; Liu and Ｒosell，2013) 。从现实情况来看，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水平逐步提高、进口
规模大幅度增长。具体来看，《全球竞争力报告》显示，2006 年中国知识产权保护指数为
3. 3，全球排名第 74 位; 2016 年中国知识产权保护指数为 4. 5，全球排名上升至 49 位。从
进口贸易情况来看，在 2001 － 2016 年期间，中国从世界各国的进口总额自 2001 年的 2436
亿美元上升到 2016 年的 15879 亿美元，年均增长率高达 36. 80%，中国也成为了世界第二
进口大国。因此，理论与现实情况均表明，知识产权保护可能通过进口贸易渠道影响创
新，但这一机制有待本文进一步实证检验。
综上所述，本文旨在研究以下两个问题: 第一，知识产权保护能否促进企业创新; 第

二，知识产权保护能否通过进口贸易机制影响企业创新。为了回答这两个问题，本文利用
中国海关贸易数据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首先实证分析知识产权保护对创新型领军企业

创新的影响。基准结果显示，知识产权保护水平提高，能够促进创新型领军企业创新; 其
次，为了探讨知识产权保护影响创新的进口贸易机制，本文使用中介效应模型，基于进口

规模、进口产品种类以及进口产品质量三个视角考察进口贸易的中介效应。研究结果发
现，知识产权保护水平提高能够促进创新型领军企业的创新，进口产品质量起到了部分中

介的作用;在知识产权保护对民营企业、专利密集型行业以及出口企业创新的影响中，进
口规模、进口产品种类或进口产品质量起到了部分中介的作用。
与已有文献相比，本文的主要贡献是: ( 1 ) 本文选择创新型领军企业作为研究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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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有大量文献基于企业层面研究了知识产权保护与中国企业创新，但主要选择规模以上

制造业企业、上市企业或者高技术企业作为研究对象，但是，创新型领军企业是国家科技
创新的主体，本文重点研究知识产权保护对创新型领军企业创新的影响。( 2 ) 本文考察
知识产权保护影响企业创新的进口贸易机制。从已有文献来看，知识产权保护影响创新
的机制主要包括抑制模仿威胁效应、提升融资效应、FDI 技术溢出效应等，而本文是首次
考察进口贸易机制的文献。这是对已有文献的一个补充。( 3 ) 与已有文献不同，本文基
于进口规模、进口产品种类以及进口产品质量等三个视角，多维度地考察了进口贸易的中
介效应。
本文余下部分安排如下:第二部是理论机制; 第三部分是实证模型与数据; 第四部分

是对回归结果进行分析;第五部分是结论与政策建议。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从知识产权保护对进口贸易规模的影响来看，可能存在两种效应: ( 1 ) 市场扩张效
应。当进口国知识产权保护加强时，能够减少当地企业对进口产品的模仿，从而降低出口
企业用于防止当地企业模仿和复制产品的费用( Maskus and Penubarti，1995 ) ; 此外，知识
产权保护加强还可以减少发展中国家模仿者的竞争，进而增加发达国家的出口利润( Sag-
gi，2013) 。出口企业支付的费用减少、获得的利润更高，最终可能会扩大贸易规模。( 2 )
市场势力效应。当进口国的知识产权保护加强后，占有专利权的出口企业能够增强垄断
势力，为了获取更大的利益，出口企业可能减少出口数量并且提高单位价格( Maskus and
Penubarti，1995; Smith，1999) ，进而贸易规模减小。
市场扩张效应与市场势力效应可能同时存在，因此知识产权保护对进口贸易规模的

影响并不明确，两者之间的关系还取决于一些其他的因素，如进口国的模仿能力( Smith，
1999) 。如表 1 所示，当进口国知识产权保护水平较高、模仿能力弱时，加强知识产权保护
将进一步巩固专利占有者的垄断地位，此时主要表现为市场势力效应;当进口国知识产权

保护水平较低、模仿能力强时，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将打击模仿企业，为出口企业的知识产
权提供基本保障，此时主要表现为市场扩张效应。结合中国知识产权保护总体水平还有
待提高、模仿能力较强的现状，知识产权保护水平的提高，更有可能通过市场扩张效应促
进企业进口规模扩大。

表 1 模仿威胁、市场扩张效应与市场势力效应

知识产权保护水平低 知识产权保护水平高

模仿能力弱 不确定 市场势力效应

模仿能力强 市场扩张效应 不确定

资料来源: Smith P J． Are weak patent rights a barrier to US export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1999，48
( 1) : 151 － 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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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来看，企业进口贸易规模扩大，可能通过以下两个机制促进企业创新: ( 1 ) 配
套研发效应。为了更有效地运用进口的中间品或资本品，企业可能会提升上下游生产环
节的技术进行配套，即企业从事配套研发活动。进口规模增大后，规模经济使得企业从事
配套研发的边际回报增加，进而促进企业创新。( 2 ) 技术溢出效应。进口为国内企业接
触高新技术提供了机会，通过学习效应或者技术溢出效应，降低了企业的研发成本，进而

促进企业创新( Damijan and Kostevc，2015) 。进口规模较小时，可能仅有少量员工接触进
口产品;进口规模增大后，有机会接触到进口产品的员工增多，技术溢出效应可能会进一

步加强，从而促进企业创新。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假说 1: 在知识产权保护对创新的影响中，进口规模起到了

部分中介的作用。
如果企业从不同国家进口同一种产品，由于进口来源国不同，产品的质量及技术含量

均有可能不同。因此，本文借鉴 Bas and Strauss － Kahn( 2014) 的做法，将产品种类定义为
国家 －产品对。这意味着，对于 HS8 位码相同的产品而言，只要进口来源国不同，就被定
义为不同的产品。发展中国家知识产权保护加强，通过提高发达国家企业的定价权，减少
发展中国家低价的溢出效应，使发达国家更有动力出口最新产品和最新技术 ( Saggi，
2013) ; 此外，当发展中国家知识产权保护加强时，还可能通过封闭国内模仿产品的交易
市场，增强对有创新能力合作伙伴的需求( Helpman，1993 ) 。因此，随着知识产权保护水
平的提高，当地企业的进口产品种类有可能上升。
进一步来看，企业进口产品种类的提升，可能通过以下三个机制促进企业创新: ( 1 )

技术溢出效应。不同产品种类所内含的技术具有差异，因此，进口产品种类上升代表企业
能够接触到更多的新技术或新知识，进而通过技术溢出效应促进企业创新。( 2 ) 中间品
互补效应。Chu et al． ( 2012) 将创新分为两类:垂直创新和水平创新，其中垂直创新主要
指产品质量的提升，水平创新是指产品种类的增加或者新行业的出现。如果企业进口了
新的中间产品，企业可以利用这些中间产品研发新产品，进而通过扩充自己的产品结构

( Goldberg et al．，2010) ，来实现水平创新。进口产品种类上升，为企业的中间品组合提供
了更多的可能性，进而提高了企业研发出新产品的可能性。( 3 ) 竞争效应。当进口产品
种类增多时，国内企业面临的竞争加剧，企业退出市场的概率增大，因此管理层可能会更

加注重创新。此外，市场竞争加剧后，产品质量的提高或者成本的削减所带来的收益可能
会提高，让企业更有动力从事创新活动。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假说 2: 在知识产权保护对创新的影响中，进口产品种类起

到了部分中介的作用。
知识产权保护水平提高，可能会促进进口产品质量提升。原因在于: ( 1) 进口国知识

产权保护力度加强，会抑制本国模仿产品的供给能力，进而增加对国外高质量产品的进口

需求。知识产权保护水平提升后，将减少模仿产品的供给。一般而言，被模仿的产品，可
能属于专利密集型产品或者高技术产品，其产品质量较高。在国内企业产品需求不变的
情况下，较强的知识产权保护减少了模仿产品的供给，势必会增加进口国市场对国外高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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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产品的进口。( 2) 进口国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加强，可能会吸引国外大量新的出口企业和
新产品进入其市场，加剧了进口市场竞争，进而提升进口质量水平。尤其是那些接近世界前
沿水平的产品品种，在面对较强的进口竞争时，其质量水平更会被提升( Curzi et al．，2015) 。
进一步来看，企业进口产品质量提升，可能通过以下两个途径促进企业创新: ( 1 ) 技

术溢出效应。企业进口的产品质量越高，其内含的技术水平可能越高，进而能够通过技术
溢出效应促进企业创新。( 2) 市场规模效应。通过进口高质量的中间投入品，企业更有
可能生产出高质量的最终产品，进而扩大市场份额。市场份额扩大后，规模经济提高了创
新产出的边际回报，能够充分调动企业创新的积极性。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假说 3: 在知识产权保护对创新的影响中，进口产品质量起

到了部分中介的作用。

三、实证模型与数据说明

( 一) 实证模型

本文借鉴 Liu and Qiu( 2016) 、Hu and Jefferson( 2009 ) 、Lin et al． ( 2010 ) 、Fritsch and
Grg( 2015) 等学者的做法，构建计量模型如下:

Innovationit = β0 + β1 IPＲit－1 + β2Controlit + μt + μh + μp + εit ( 1)
其中，下标 i代表企业，t代表年份。Innovationit代表 i企业在年份 t的创新，IPＲit－1代

表 i企业所在省市年份 t － 1 的知识产权保护水平，Controlit 代表企业层面的控制变量，μt

代表时间固定效应，μh 代表行业固定效应，μp 代表省份固定效应，εit 代表扰动项。
1． 知识产权保护指数
IPＲit － 1代表企业 i所在省市的知识产权保护水平，是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Ginarte

and Park( 1997) 构建了 G － P指标，以测量国家层面知识产权保护水平。G － P 指标的主
要因素包括覆盖范围、国际条约成员、权利丧失的保护、执法措施以及保护期限，能够体现
一个国家知识产权保护立法情况。但是，由于 G － P指标未考虑执法力度，因此衡量的知
识产权保护水平与实际情况可能有所偏差。虽然中国大陆所有地区实施的都是国家统一
的法律制度，但各个地区在执法公正、执法效率和执法力度上存在较大区别，法治水平与
法治环境很不均衡，这导致不同地区知识产权保护程度存在明显差异 ( 樊纲等，2010 ) 。
因此，本文借鉴吴超鹏和唐菂( 2016) 、韩玉雄和李怀祖( 2005) 的测度方法，引入执法力度
去修正 G － P指标，进而测度中国各地区知识产权保护水平。方法如下:

IPＲS = FS * IPＲC ( 2)
其中 IPＲS 代表省份 s修正后的知识产权保护水平，FS 代表省份 s的执法力度，IPＲC

代表国家层面的知识产权保护水平，选用 Ginarte and Park( 1997) 提出的 G － P指标。
执法力度从以下 3 个方面考察:
( 1) 社会法制化程度。由于律师是知识产权保护服务的主要参与者，因此本文用律

师比例衡量该地区的社会法制化程度，分值为该地区每万人律师人数除以 5。本文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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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法制化程度指标的原因在于，法制化是社会文化的一个方面，在不同的社会文化中，

人们的思维习惯、行为规范是不同的。在一个法治的社会中，人们的行为完全以法律为准
绳，也就是说，法律条款能被人们自觉地遵守( 韩玉雄和李怀祖，2005) 。
( 2) 政府的执法效率。本文用专利侵权案件的结案率衡量政府的执法效率。本文选

择政府执法效率指标的原因在于，当地出现专利侵权行为后，如果专利管理机构能够及时

有效地进行处理，将有利于保护专利权持有人的合法权益，并警示潜在的专利侵权人。
( 3) 专利未被侵权率。专利未被侵权率，等于“1 －专利被侵权率”，即 1 减去一省知

识产权局当年受理的专利侵权纠纷案件数除以该省截至当年累计授权专利数( 吴超鹏和

唐菂，2016) 。如果一个地区专利侵权率高，说明该地区知识产权保护意识薄弱、知识产
权保护执法力度低。
各省执法力度 FS 的计算包括两个步骤:第一，提取上述三项指标，进行标准化处理。

具体公式为:

Fl
s =

fls － flmin
flmax － flmin

( 3)

其中，Fl
s 是第 s省第 l项标准化后的指数，fls 为样本中 s省第 l项指标原始值，flmin 为

样本中第 l项指标最小值，flmax 为样本中第 l项指标最大值。第二，采用简单算术平均数，
对标准化后的三项指标进行汇总，得到 s省执法力度 FS。

2． 创新型领军企业创新
2016 年《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提出，形成一批有国际竞争力的创新型领军企业。
关于创新型领军企业的定义，目前并没有一个严格的界定。Schneider and Veugelers
( 2010) 定义了高度创新新兴企业( Young Highly Innovative Companies，YICs) :企业年龄不
足 6 年，雇佣员工不足 250 人，研究开发费用占收入 15%以上。英国政府商业创新和技
术部( Department for Business Innovation and Skills) 定义了高度创新企业( Highly Innovative
Firms，HIFs) :研究开发费用排名前 20%的企业。可见，已有研究主要结合研究开发费用
来定义创新企业。本文对创新型领军企业进行界定: 在 2004 － 2007 年期间，研究开发费
用占销售收入比例的均值排名前 10%的企业。

Innovationit代表企业创新。本文借鉴 Lin et al． ( 2010) 的做法，用研发密度来衡量创
新，其中，研发密度为研究开发费用除以销售收入。企业创新可以用创新投入或者创新产
出来衡量，创新投入主要包括企业的研究开发费用，创新产出主要包括专利申请量和新产

品产值( Liu and Qiu，2016) 。本文选择创新投入衡量创新的主要原因在于:创新的失败率
比较高，企业的创新投入可能没有相应的创新产出，且部分创新产出不能被量化。因此，
用创新投入衡量创新，更能够反映企业的创新意识以及一些无法被量化的创新产出。

3． 控制变量
本文借鉴 Liu and Qiu( 2016) 、Hu and Jefferson( 2009 ) 、Lin et al． ( 2010 ) 、Fritsch and

Grg( 2015) 等学者的做法，选取控制变量如下: ① lnwageit 代表员工平均工资的对数，平
均工资为企业应付工资与应付福利之和除以企业职工人数的比值; ② lnKLit 代表人均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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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的对数，人均资本为固定资产净值年平均余额除以职工人数; ③ lnSizeit 为企业规模的
对数，本文采用企业职工人数衡量企业规模;④ lnAgeit 为企业年龄的对数，本文用当年年
份加 1 减去企业成立年份表示企业年龄; ⑤ Exportit 代表企业是否出口的虚拟变量;
⑥ lnTFPit 为企业生产率的对数，本文借鉴向训勇等( 2016) 的做法，采用 LP 方法计算企
业生产率;⑦ Cre_constraintit 为企业的融资约束分值，本文借鉴王碧珺等( 2015) 、吕越等
( 2017) 的构建方法，选用现金流量占总资产的比例、应收账款占总资产的比例、企业有形
资产占总资产的比例、企业所有者权益占总负债的比例、企业流动资产占流动负债的比例
以及利润占销售收入的比例六个指标，根据企业各项指标的排序位置，分为 ( 80% －
100%］、( 60% －80%］、( 40% －60%］、( 20% － 40%］、( 0% － 20%］5 个区间，分别赋予
1 － 5 分，最后将各项指标的分值加总并标准化到［0，1］;⑧ Stateit 代表企业国有资本所占
比例，Foreignit 代表企业外商资本所占比例。
( 二) 数据说明

本文的样本期为 2004 － 2007 年?，数据来源如下: ( 1) 从知识产权保护指标的测度来
看，律师数据来源于历年《中国律师年鉴》，其中，西藏地区数据缺失，且该省市样本量小，
因此被剔除;专利侵权案件立案数量、结案数量以及专利授权量，均来源于国家知识产权
保护局网站。( 2) 企业层面控制变量的数据，均来源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 3) 企业的
进口贸易数据，来源于中国海关数据库。
本文对工业企业数据库进行异常值剔除:剔除了关键指标缺失的观测值;剔除销售额

低于 500 万元，或者职工人数少于 8 人的观测值; 剔除一些明显不符合会计原则的观测
值，包括总资产小于流动资产、总资产小于固定资产净值、或者累计折旧小于当期折旧的
观测值。

四、实证结果及分析

( 一) 基准回归

表 2 为基准回归的估计结果，各列依次加入了行业层面、省份层面的固定效应。估计
结果显示:知识产权保护水平的系数为正，且在 1%的水平上显著，说明企业所在省市知
识产权保护水平提高，会显著促进企业创新。各地区知识产权保护水平的提升，可能通过
进口贸易效应、抑制模仿威胁效应、提升融资效应、FDI 技术溢出效应等多个渠道促进了
企业创新。知识产权保护水平提高促进了企业创新，这一结果表明，中国各地区知识产权
保护水平的提高，主要侧重于保障企业的合法权益、调动企业创新的积极性，而并未赋予
专利持有人“垄断权”。提高各地区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将有利于创新型领军企业的培
育，推动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实施。

? 目前作者获取的数据仅更新到 2009 年，2008 － 2009 年的数据库中没有研究开发费用数据，故选取了 2004 －
2007 年的样本期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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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基于全部样本的回归结果

( 1) ( 2) ( 3)

因变量 创新 创新 创新
IPＲ 0. 738＊＊＊ 0. 723＊＊＊ 2. 268＊＊＊

( 9. 47) ( 9. 51) ( 6. 05)
lnWage 0. 747＊＊＊ 0. 688＊＊＊ 0. 733＊＊＊

( 9. 30) ( 8. 64) ( 9. 02)
lnKL 0. 084＊＊＊ 0. 121＊＊＊ 0. 122＊＊＊

( 3. 00) ( 4. 10) ( 4. 06)
lnSize 0. 262＊＊＊ 0. 263＊＊＊ 0. 262＊＊＊

( 6. 51) ( 6. 40) ( 6. 26)
lnAge 0. 029 0. 047 0. 056

( 0. 64) ( 1. 04) ( 1. 24)
Export － 0. 254＊＊＊ － 0. 262＊＊＊ － 0. 229＊＊＊

( － 3. 14) ( － 3. 19) ( － 2. 76)
lnTFP － 0. 497＊＊＊ － 0. 499＊＊＊ － 0. 503＊＊＊

( － 10. 58) ( － 10. 41) ( － 10. 43)
Cre_constraint － 0. 360＊＊ － 0. 387＊＊ － 0. 340*

( － 2. 09) ( － 2. 21) ( － 1. 94)
state 0. 270* 0. 261* 0. 203

( 1. 78) ( 1. 72) ( 1. 31)
foreign － 0. 473＊＊＊ － 0. 449＊＊＊ － 0. 363＊＊＊

( － 6. 40) ( － 5. 99) ( － 4. 64)
_cons 0. 161 0. 879 － 4. 539＊＊＊

( 0. 24) ( 1. 21) ( － 2. 93)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行业固定效应 否 是 是

省份固定效应 否 否 是

N 22712 22712 22712

Ｒ2 0. 185 0. 189 0. 193

注:括号内为 t值，＊＊＊、＊＊和* 分别表示 1%、5%和 10%的显著性水平，下同。

( 二) 知识产权保护影响企业创新的机制检验

为了检验本文提出的三个研究假设，本文基于 Baron and Kenny( 1986) 的中介效应模
型，建立如下计量方程:

Importit = α0 + α1 IPＲit－1 + α2Controlit + μt + μh + μp + εit ( 4)
Innovationit = β0 + β1 IPＲit－1 + β2Controlit + μt + μh + μp + εit ( 5)

Innovationit = γ0 + γ1 IPＲit－1 + γ2 Importit + γ3Controlit + μt + μh + μp + εit ( 6)

本文将从三个维度考察进口贸易的中介作用，则 Importit 分别代表三个变量: ( 1 ) 进
口规模( lnValueit ) ，即 i企业在年份 t的进口规模; ( 2) 进口产品种类( lnProductit ) ，即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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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在年份 t进口的国家 －产品对; ( 3) 进口产品质量( Qualityit ) ，即 i 企业在年份 t 的进
口产品质量。
本文拟从三个维度考察进口贸易的中介作用，每个维度均包含六个视角，但限于文章

篇幅，本文将仅汇报中介效应成立的视角。六个视角具体包括: ( 1 ) 基于全部样本的视
角; ( 2) 基于企业所有制差异的视角，本文将根据企业实收资本所占比重( ≥50% ) ，认定
国有企业、民营企业以及外资企业; ( 3) 基于行业差异的视角，本文借鉴姜南等( 2014) 的
分类方法，将行业分为专利密集型行业?与非专利密集型行业; ( 4 ) 基于企业是否出口的
视角，本文按照企业是否从事出口贸易，将企业分为出口企业和非出口企业; ( 5 ) 基于企
业融资约束差异的视角，本文对企业各年度的融资约束分值取均值，进而根据中位数将企

业划分为高融资约束企业和低融资约束企业; ( 6) 基于技术水平差异的视角，本文根据生
产率将企业分为先进企业和落后企业。

1． 进口规模视角
( 1) 基于全部样本的整体视角。基于全部样本的估计结果显示，知识产权保护对进

口规模的影响不显著，进口规模能够显著促进创新，中介效应不成立。知识产权保护可能
通过其他途径促进了企业创新，例如通过抑制当地企业的模仿行为，提高创新的预期收

益，进而促进企业创新。进口规模扩大，可能通过技术溢出降低了企业创新成本，或者促
进企业从事与进口产品配套的研发活动。因此，国家应重视进口促进战略对企业创新发
展的重要作用。
( 2) 基于企业所有制差异的视角。基于企业所有制差异视角的估计结果显示:第一，

从国有企业与外资企业来看，知识产权保护对进口规模的影响不显著，进口规模对企业创

新的影响也不显著，中介效应均不成立;第二，从民营企业来看，如表 3 第( 1 ) － ( 3 ) 列所
示，知识产权保护能够显著促进企业扩大进口规模，进口规模能够显著促进企业创新，且

第( 3) 列知识产权保护的估计系数小于第( 2) 列( 5. 059 ＜ 5. 117) ，中介效应成立。
三类企业估计结果出现差异的原因可能在于，对于国有企业而言，其内部资源配置可

能不能完全由市场决定，因此，当国有企业面临国外市场供给增加的情况时，未能及时调

整自己的进口决策。对于外资企业而言，知识产权保护不是影响进口决策的主要因素，原
因在于，部分外资企业的母公司可能是大型的跨国企业，这些外资企业在中国从事生产加

工活动，其生产所需的先进技术设备或关键零部件直接由母公司提供，即这类外资企业的

进口行为属于跨国企业内部的资源配置，因此受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变动的影响较小。民
营企业具有市场化程度高、经营灵活等特点，当国外出口商愿意扩大出口规模时，民营企
业能够迅速调整自己的进口决策。民营企业既是科技创新的重要力量，也是外贸出口的
“主力军”。因此，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对于促进民营企业创新、提高民营企业国际竞争力
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 专利密集型行业:医药制造业，专用设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
制造业，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通用设备制造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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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基于进口规模的回归结果

民营企业 专利密集型行业 出口企业

( 1) ( 2) ( 3) ( 4) ( 5) ( 6) ( 7) ( 8) ( 9)
因变量 进口额 创新 创新 进口额 创新 创新 进口额 创新 创新

IPＲ 2. 004＊＊ 5. 117＊＊＊ 5. 059＊＊＊ 0. 916* 1. 774＊＊＊ 1. 751＊＊＊ 0. 763* 2. 675＊＊＊ 2. 657＊＊＊

( 2. 23) ( 5. 78) ( 5. 72) ( 1. 67) ( 3. 31) ( 3. 27) ( 1. 86) ( 6. 47) ( 6. 43)
lnValue 0. 028＊＊＊ 0. 024＊＊＊ 0. 022＊＊＊

( 2. 87) ( 3. 24) ( 4. 08)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N 5684 5684 5684 10784 10784 10784 18412 18412 18412
Ｒ2 0. 105 0. 115 0. 116 0. 179 0. 092 0. 092 0. 169 0. 191 0. 191

注:限于文章篇幅，省略了其他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感兴趣的读者可向作者索取，下同。

( 3) 基于行业差异的视角。回归结果显示: 第一，从非专利密集型行业来看，知识产
权保护对进口规模的影响不显著，进口规模能够显著促进企业创新，中介效应不成立;第

二，从专利密集型行业来看，如表 3 第( 4) － ( 6) 列所示，知识产权保护能够显著促进企业
扩大进口规模，进口规模能够显著促进企业创新，中介效应成立。
两类行业估计结果出现差异的原因可能在于，专利密集型行业具有“专利密集、经济

绩效高、依赖创新、带动其他产业发展”等特点( 姜南等，2014) ，进口的产品专利密集度更
高、企业自身的知识产权保护意识更强，因此，这类行业的进口企业对知识产权保护水平
的变动情况更加敏感。当知识产权保护水平提高后，与非专利密集型行业的进口企业相
比，专利密集型行业的进口企业能够迅速察觉到知识产权保护水平的变化，进而调整自己

的进口决策。因此，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有利于培育专利密集型行业，充分发挥这类产业
对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推动作用。
( 4) 基于企业是否出口的视角。回归结果显示: 第一，从非出口企业来看，知识产权

保护对进口规模的影响不显著，进口规模能够显著促进企业创新，中介效应不成立;第二，

从出口企业来看，如表 3 第( 7) － ( 9 ) 列所示，知识产权保护能够显著促进企业扩大进口
规模，进口规模能够显著促进企业创新，中介效应成立。
两类企业估计结果出现差异的原因可能在于，我国出口企业与国外贸易商建立了长

期的合作关系，因此，我国出口企业从事进口贸易时，信息搜寻成本更低、更容易获取国外
贸易商的信任。当本地区知识产权保护水平上升后，我国出口企业能够向贸易伙伴传递
本地区的知识产权保护水平等信息。通过信息传递，国外企业能够更快地了解进口地区
知识产权保护情况，进而扩大出口规模。
( 5) 基于其他视角。本文基于其他视角进行了研究，结果均表明，知识产权保护对创

新的影响中，进口规模均未起到部分中介的作用。其他视角具体包括:高融资约束企业与
低融资约束企业，先进企业与落后企业。

2． 进口产品种类视角
( 1) 基于全部样本的整体视角。回归结果显示: 知识产权保护对企业进口产品种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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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响不显著，进口产品种类提升能够促进企业创新，中介效应不成立。进口产品种类提
高，可能通过新产品的技术溢出效应、中间品互补效应以及竞争效应促进了企业创新。可
见，除了扩大进口规模外，中国还可以促进进口产品种类、来源地等多方面的增长，进而为
企业创新提供动力源泉。
( 2) 基于企业所有制差异的视角。估计结果显示: 第一，从国有企业与外资企业来

看，知识产权保护对进口产品种类的影响不显著，进口产品种类对创新的影响也不显著，中

介效应均不成立;第二，从民营企业来看，如表 4 第( 1) － ( 3) 列所示，知识产权保护能够显
著促进企业扩大进口产品种类，进口产品种类能够显著促进企业创新，中介效应成立。
为扩大进口产品种类，企业需要支付一定的固定成本。具体而言，企业无论是寻找新

的贸易伙伴国，还是寻找新的进口产品，均需为扩大进口产品种类支付一定的搜寻成本。
此外，即使企业支付了固定成本，也未必能真正扩大进口产品种类。知识产权保护水平提
升，为企业扩大进口产品种类创造了有利条件，然而高昂的固定成本可能会阻碍企业调整

进口决策。对于国有企业而言，都建立了业绩考核体系，其中利润率是重要的考核指标之
一。为了提高企业短期利润率，国有企业可能会选择规避掉一些风险大或者不必要的投
资，如选择不扩大进口产品种类。而对于民营企业而言，由于没有硬性的考核指标，当知
识产权保护水平提升，更多的国家愿意向中国出口新产品时，民营企业愿意支付进口固定

成本，进而扩大进口产品种类。对于外资企业而言，正如前文所述，部分外资企业进口行
为属于跨国企业内部的资源配置，因此受知识产权保护变动的影响较小。

表 4 基于进口产品种类的回归结果

民营企业 专利密集型行业

( 1) ( 2) ( 3) ( 4) ( 5) ( 6)

因变量 进口产品种类 创新 创新 进口产品种类 创新 创新

IPＲ 0. 369＊＊＊ 5. 117＊＊＊ 5. 045＊＊＊ 0. 187* 1. 774＊＊＊ 1. 758＊＊＊

( 2. 68) ( 5. 78) ( 5. 71) ( 1. 68) ( 3. 31) ( 3. 28)
lnProduct 0. 184＊＊＊ 0. 075＊＊

( 3. 25) ( 2. 31)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N 5684 5684 5684 10784 10784 10784

Ｒ2 0. 132 0. 115 0. 117 0. 313 0. 092 0. 092

( 3) 基于行业差异的视角。估计结果显示: 第一，从非专利密集型行业来看，知识产
权保护对进口产品种类的影响不显著，进口产品种类能够促进企业创新，中介效应不成

立;第二，从专利密集型行业来看，如表 4 第( 4 ) － ( 6 ) 列所示，知识产权保护能够显著促
进企业扩大进口产品种类，进口产品种类能够显著促进企业创新，中介效应成立。
从专利密集型行业来看，一方面，这类企业依靠技术创新和知识产权抢占市场份额，

充分了解进口高新技术产品的重要性。因此，当知识产权保护水平提升时，专利密集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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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更愿意支付进口的固定成本，进而扩大进口产品种类。另一方面，专利密集型行业更有
可能进口专利密集度较高的产品，而这类产品对知识产权保护水平的变动更敏感。因此，
当中国知识产权保护水平提升时，可能会促进国外企业出口专利密集度较高的新产品。
( 4) 基于其他视角。本文基于其他视角进行了研究，结果均表明，知识产权保护对创

新的影响中，进口产品种类均未起到部分中介的作用。其他视角具体包括:出口企业与非
出口企业，高融资约束企业与低融资约束企业，先进企业与落后企业。

3． 进口产品质量视角
( 1) 基于全部样本的整体视角。本文借鉴魏浩和林薛栋( 2017) 的测算方法，估计了

企业层面的进口产品质量。在估计企业进口产品质量时，需要用到企业进口产品的数量
及价格等数据，而加工贸易方式下的进口数量和价格可能不能真实反映市场行为。因此，
在估计进口产品质量时，本文仅考虑一般贸易方式下进口的产品。如表 5 第( 1) － ( 3) 列
所示，回归结果显示:知识产权保护能够显著提升企业进口产品质量，进口产品质量提升

能够显著促进企业创新，中介效应成立。
从全部样本的回归结果来看，知识产权保护未能提升企业进口规模或者进口产品种

类，但是提升了企业进口产品质量。其原因可能在于: 一方面，进口地区的知识产权保护
力度加强，更多的发达国家愿意出口最新产品和最新技术，进口企业可能会增加高质量产

品的进口。由于企业从事进口贸易需要支付固定成本与可变成本，扩大进口贸易会受到
资金约束。因此，企业在增加高质量产品进口时，可能会同时减少低质量产品的进口，从
而企业的进口产品质量得以提升，但进口规模与进口产品种类变化较小。另一方面，进口
地区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加强后，更多的国外企业与产品进入到国内市场，市场竞争不断加

剧，迫使国外企业提升出口产品质量，从而国内企业的进口产品质量得以提升。

表 5 基于进口产品质量的回归结果

全部样本 出口企业

( 1) ( 2) ( 3) ( 4) ( 5) ( 6)
因变量 进口产品质量 创新 创新 进口产品质量 创新 创新
IPＲ 0. 032* 2. 268＊＊＊ 2. 258＊＊＊ 0. 037＊＊ 2. 675＊＊＊ 2. 664＊＊＊

( 1. 86) ( 6. 05) ( 6. 03) ( 1. 99) ( 6. 47) ( 6. 45)
Quality 0. 295＊＊＊ 0. 259＊＊

( 2. 87) ( 2. 31)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N 22712 22712 22712 18412 18412 18412

Ｒ2 0. 109 0. 193 0. 193 0. 115 0. 191 0. 191

( 2) 基于企业是否出口的视角。基于企业是否出口视角的估计结果显示:第一，从非
出口企业来看，知识产权保护对进口产品质量影响不显著，进口产品质量能够促进企业创

新，中介效应不成立;第二，从出口企业来看，如表 5 第( 4) － ( 6) 列所示，知识产权保护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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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企业提升进口产品质量，进口产品质量能够促进企业创新，中介效应成立。对出口企业
而言，其中介效应成立的原因和全部样本基本相同。
( 3) 基于其他视角。本文基于其他视角进行了研究，结果均表明，知识产权保护对创

新的影响中，进口产品质量均未起到部分中介的作用。其他视角具体包括: 国有企业、民
营企业与外资企业，非专利密集型行业与专利密集型行业，高融资约束企业与低融资约束

企业，先进企业与落后企业。
( 三) 稳健性分析?

知识产权保护水平与创新之间可能存在双向因果关系，即知识产权保护与企业创新

之间的正相关可能是由于企业创新能力提高，从而迫使政府提高知识产权保护水平( 吴

超鹏和唐菂，2016) 。虽然企业影响知识产权保护水平的力度究竟如何尚不可知，但是，
从研究的完整性出发，本文对这种可能的反向因果关系加以考虑。本文借鉴吴超鹏和唐
菂( 2016) 以及 Ang et al． ( 2014) 的做法，选用英国租界的虚拟变量作为工具变量。若清
朝晚期到民国初期，一省存在英国租界取 1，否则取 0。选择该指标作为各省知识产权保
护的工具变量有两个原因: ( 1) 英国是公认的最早成文的版权法( Statute of Anne 安娜女
王法，1710 年) 和专利法( Statute of Monopolies 垄断法规，1623 年) 诞生地; ( 2) 英国人会根
据英国的行政和法律制度来管理在中国的租界，并且早在 1902 年就有中国地方官员参与当
地知识产权保护和执法活动的证据。从内生性处理后的回归结果来看，知识产权保护的估
计符号和显著性均没有发生变化。这说明知识产权保护水平的提升，确实能够促进创新。
此外，本文还从以下三方面进行了稳健性分析:①知识产权保护指数的测度可能存在

测量误差，为尽量缓解测量误差，本文采用樊纲等( 2010) 测度的知识产权保护指数，作为
知识产权保护水平的代理变量;②借鉴吴超鹏和唐菂( 2016 ) 构建的计量方程，在回归模
型中进一步加入两个企业层面的控制变量，包括资产负债率和无形资产率，其中资产负债

率为负债总额除以资产总额，无形资产率为无形资产除以资产总额;③在回归模型中加入
企业固定效应。估计结果显示，知识产权保护水平的估计系数均显著为正，与基准回归结
果一致，即知识产权保护水平提高，确实能促进企业创新。

五、基本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首先分析了知识产权保护保护通过进口规模、进口产品种类以及进口产品质量
影响创新的作用机制，随后，考察了知识产权保护对创新型领军企业创新的影响，并进一

步检验了知识产权保护通过进口影响企业创新的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 ( 1 ) 知识产
权保护水平提高，会显著促进创新型领军企业创新，本文利用工具变量进行内生性处理、
多种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 2 ) 从影响机制来看，对民营企业、专利密
集型行业企业以及出口企业而言，进口规模的中介效应成立;对民营企业和专利密集型行

? 限于文章篇幅，此处不再列出稳健性分析的回归结果，感兴趣的读者可向作者索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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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企业而言，进口产品种类的中介效应成立;对出口企业而言，进口产品质量的中介效应

成立。总的来看，我国知识产权保护水平提高会促进我国企业的创新，但是，针对不同类
型的企业，进口规模机制、进口产品种类机制及进口产品质量机制三种机制都具有显著
性，即知识产权保护水平提高，会通过影响企业的进口行为进而促进企业的创新。
本文的研究结论具有重要的政策意义。目前，为加速迈进创新型国家行列，我国出台

了一系列鼓励科技创新的政策，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已经成为国家政府的一项长期的重大

战略，处于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2016 年《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要强化
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和主导作用，鼓励企业开展基础性前沿性创新研究，深入实施创新企业

百强工程，形成一批有国际竞争力的创新型领军企业。与此同时，一方面，国家加强了知
识产权战略的实施，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另一方面，国家也颁布了一系列扩大进口贸

易的政策措施?。扩大进口贸易是国家实施更加积极主动开放、扩大开放的重要战略内
容。本文的研究结论验证了知识产权战略、进口贸易战略与创新驱动战略三者之间的相
互促进关系，为我国战略制定提供了理论依据。
本文研究结论蕴含的政策含义是:

第一，提高中国知识产权保护的执法力度。本文研究发现，知识产权保护水平提高，
不仅能够直接促进企业创新，还能影响企业的进口行为进而促进企业的创新。因此，我国
应高度重视加强知识产权保护问题在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中的作用，然而，就各省市的知识

产权保护水平来看，各省市之间最大的差异不是知识产权保护法律制度，而是知识产权保

护执法力度。因此，提高知识产权保护水平，除了进一步建立完善的知识产权保护法律制
度外，更重要的是切实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的执法力度，真正做到知识产权保护战略是创新

驱动发展战略的制度保障。
第二，扩大进口为企业创新提供动力源泉。本文研究发现，进口贸易是知识产权保护

影响企业创新的一项传导机制，且进口本身也能促进企业创新，因此，国家应高度重视并

充分利用进口贸易对我国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具体来看，进口规模、进口产品种类、进
口产品质量的提升，均能促进企业创新，因此，在扩大进口时，除了扩大进口规模外，更重

要的是扩大进口来源国数量、进口差异化的产品且提升进口产品质量。
第三，积极发挥进口贸易对国有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2015 年，我国公布的《关于深

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提出，要培育一大批具有创新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国有骨
干企业。事实上，我国部分国有企业具备规模大、融资容易、人均资本高、销售收入高等特

?

?

2008 年《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2012 年《关于加强战略性新兴产业知识产权工作的若干意见》、2014 年
《深入实施国家知识产权战略行动计划( 2014—2020 年) 》、2015 年《关于新形势下加快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的若干意
见》、2016 年《“十三五”国家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规划》、2016 年《知识产权综合管理改革试点总体方案》。
党的十八大报告、《对外贸易发展“十二五”规划》、《关于“十二五”期间实施积极的机电产品进口促进战略的

若干意见》、《国务院关于加强进口促进对外贸易平衡发展的指导意见》、《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进口的若干意见》、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进出口稳定增长的若干意见》、2016 年国家十三五规划纲要、《对外贸易发展“十三五”规划》
等明确提出扩大进口规模，优化进口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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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更有能力从事进口贸易和创新活动，但是，本文研究发现，不仅知识产权保护对国有企

业的促进作用相对较小，而且，进口贸易也没有促进国有企业的创新。从现实来看，进口
贸易是可以对国有企业创新产生影响的，目前没有影响可能是因为进口的规模、种类和质
量还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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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llectual Property Ｒights，Import and Innovation of
Leading Innovative Enterprises

WEI Hao WU Jun

( Business School，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Abstract: In this paper，we theoretically analyze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import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

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 IPＲs) protection and innovation，and then we use firm － level data of China Industri-

al Enterprise Data and customs data to analyze the effect of IPＲs on innovation，and we also test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import． Empirical results show that: ( 1) Stronger IPＲs protection has a positive effect on innovation of

leading innovative enterprises; ( 2)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echanism，stronger IPＲs protection can promote

innovation of private enterprises，patent － intensive enterprises and exporting enterprises by affecting import val-

ues． Stronger IPＲs protection can promote innovation of private enterprises and patent － intensive enterprises by

affecting diversity of import products． What's more，stronger IPＲs protection can promote innovation of expor-

ting enterprises by affecting quality of import products． China is at an important stage of implementing innova-

tion － driven development strategy，and government should pay high attention to the promotion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protection and import trade on innovation．

Key words: Intellectual Property Ｒights，Leading Innovative Enterprise，Import of Enterprises，Innovation of

Enterprises，Mediating Ef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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